
沪府发〔2010〕28 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上海市引进人才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 

二○一○年八月六日  

上海市引进人才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 

    第一条（目的） 

    为了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发挥人才在促进本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上海人才发展环境的若干意见》（沪委发〔2009〕3 号）的规定，

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指导原则） 

    按照优先服务国家战略、优先服务“四个中心”建设重点领域的原则，引进人才实行条件管理，明晰分类。

坚持政策公开，标准统一、程序规范、办理方便。 

 

    第三条（适用对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用人单位引进本市紧缺急需的国内优秀人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管理部门）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引进人才申办常住户口日常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监察机关负责对职能部门引进人才申办常住户口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 

    住房保障房屋管理、教育、科技、卫生、人口计生、民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申办条件） 

    用人单位引进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在沪工作稳定的人才，专业（业绩）与岗位相符，可以申办本市常住

户口： 

    （一）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 

    （二）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政府奖励的人员。 

    （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和本市重大科技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核心成员。 

    （四）列入省部级及以上人才培养计划的人选。 

    （五）在本市重点支持的产业和领域中担任高级经营管理职务且具有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的人员。 

    （六）本市金融、贸易、航运等现代服务业重点机构，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高新

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在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地区总部投资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中心紧缺急需

的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创新团队核心成员。 

    （七）本市重点引进机构、项目或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紧缺急需的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

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八）本市重点产业发展紧缺急需、取得国家一级职业资格证书（高级技师），或取得国家二级职业资

格证书（技师）且获得国家及省部级以上技能竞赛奖励的高技能人才。 



    （九）本市文化艺术、体育、传统医学、农业技术及其他特殊行业紧缺急需的专门人才。 

    （十）在沪投资于本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为投资所在地的区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企业中担

任高级经营管理职务的创业人才。 

    （十一）其他紧缺急需、确有特殊才能的人才。 

    市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及时调整引进人才范围。 

 

    第六条（申报材料） 

    （一）用人单位申请报告； 

    （二）《上海市引进人才申请表》； 

    （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法人登记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四）3 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五）反映政治素质、能力业绩的相关材料； 

    （六）学历证明、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明或职业资格证明； 

    （七）与依据的申请条件相应的证明材料； 

    （八）就业期间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材料和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九）有效身份证明和户籍证明； 

    （十）户籍所在地乡镇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 

    （十一）同意接受落户的单位、引进人才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的居住房屋房地产权证，或者租用居住

公房凭证，或者人才公寓、职工宿舍等的有效房屋权属证明及同意落户的书面证明； 

    （十二）其他需要的相关材料。 

 

    第七条（申请） 

    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需要引进人才的，中央在沪单位、市属单位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经办机构提

出申请，其他单位向注册所在地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第八条（受理） 

    对于申办材料齐全的，经办机构应当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回执。对申办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告知用人

单位补齐相关材料。 

    第九条（初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定的初审机构或者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据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在

15 个工作日内对申报单位的申请进行初审。初审合格的，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初审不合格的，

应当及时告知用人单位。 

 

    第十条（审核）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初审通过的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 

    引进特殊人才的申请，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审核。 

 

    第十一条（公示） 

    审核通过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及时将审核合格人员信息在政务网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公示时间为 15 

天。 

    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引进的人才，可不予公示。 

 

    第十二条（户口迁移） 



    经公示通过的人才，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证明和本市公安部门签发的《准予迁入证明》，办

理户口迁移手 

续。 

    第十三条（家属随迁） 

    引进人才已婚的，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可以同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第十四条（法律责任）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执行本办法过程中发生违规违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职能部

门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申请人和用人单位应当书面承诺所提供证明材料的真实性，严禁弄虚作假。一旦发现虚假或伪造，视情

节轻重，暂停直至取消其再申请的资格，并将失信信息记入诚信记录。对已骗取获得的本市常住户口，及

时注销。对构成犯罪的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实施细则） 

    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市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本办法，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试行期 2 年。 

 


